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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

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28,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5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尤安设计 股票代码 3009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骏 秦垠藻 

办公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殷高路 1 号中设广场 3

号楼（尤安楼） 

上海市宝山区殷高路 1 号中设广场 3

号楼（尤安楼） 

传真 021-65014612 021-65014612 

电话 021-35322683 021-35322683 

电子信箱 uachina@uachina.com.cn uachina@uachina.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建筑设计业务的研发、咨询与技术服务。公司以方案设计为轴心，聚焦于概念设计、方案设计、初步设计等

建筑设计的前端各环节；并根据下游客户需求，提供包括施工图设计及施工配合在内的一体化建筑设计解决方案。公司业

务范围涵盖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及功能混合型社区等领域。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收入全部

来源于建筑设计及咨询业务。 

根据建筑类型划分，公司建筑设计咨询业务主要包括居住建筑设计及咨询、公共建筑设计及咨询、功能混合型社区设计及

咨询。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未发生重大变化。 

经过多年的业务发展，公司培养了一批具有突出创意创新能力和具备国际视野的优秀建筑设计师团队，在既往优势项目中

建立了良好的品牌美誉度，同时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和技术储备。在城市更新、超高层、大型复杂综合体、功能混合型

社区、保障住房、历史保护建筑修复等规模大、技术难度高的高端设计领域，公司凭借优秀的创意能力和扎实的技术服务

能力，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完成了包括多个国内一、二线城市地标性建筑、核心商业区综合体、传统历史风貌区、租

赁住房、高铁站前区域综合开发以及中高端酒店等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建筑设计工作，在建筑设计行业内树立起

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核心竞争优势。同时，公司与包括保利集团、中国金茂、临港集团、华润置地、中

冶集团、万科集团、中海地产、中粮集团、绿地控股等在内的众多国内知名房地产企业均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

司目前业务规模处于国内建筑设计企业第一梯队。 

我国建筑设计企业数量庞大、市场化程度较高。根据住建部发布的《2022 年全国工程勘察设计统计公报》，截至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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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全国共有工程设计企业 24,726 个，同比增长 3.56%。目前，我国建筑设计行业已基本形成由国有大中型设计企业、民

营优秀设计企业、知名外资设计企业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大量中小型设计企业分布于中低端领域的竞争格局。报告期内，

上述行业总体竞争格局未发生重大变化。 

从长期趋势而言，建筑设计行业的发展总体呈现以下三个趋势：一是行业集中度将不断提升；二是优秀的内资建筑设计企

业在设计的前端和高端领域市场份额不断提升，有望逐步实现“进口替代”；三是建筑设计与下游建筑行业的相互促进趋

势。报告期内，上述行业总体发展趋势未发生重大变化。 

然而，自 2021 年下半年起，下游房地产行业继续呈现持续性的整体深度调整的格局。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

化，房地产销售萎缩，土地成交大幅减少，房地产企业流动性受滞、资产负债表恶化、经营风险加剧的影响下，上游建筑

设计行业所面临的受托设计业务大幅萎缩、资金回笼乏力、市场竞争加剧的困难局面，以及来自市场、业务、资金和人员

等多方面的巨大经营压力未能在报告期内得到有效纾解。 

面对房地产业“高周转、单纯规模化”发展模式逐步退出竞争领域，“重质量、重运营、高度关注流动性和去化率”新商

业模式逐步成为市场主流的总体趋势，建筑设计行业亦将随之作出相应的业务转型。一方面，以租赁住房、功能混合型社

区、城市更新与旧区改造等为代表的新型城市建筑形式、建筑业态的大量涌现，将为建筑设计的市场需求不断提供新的增

长极；一方面，内资建筑设计企业在逐步摆脱低端市场领域竞争，转而开辟高端市场领域，与外资品牌争夺城市超高层建

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等复杂公共建筑市场份额，逐步实现进口替代的过程中，将不断整合并优化配置其自身资源，在技

术、手段、材料和模式上不断实现创新，同时不断深化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规划和产业链整合能力，拓展业务宽度，逐

步延伸至机电、照明、景观、室内等设计领域，从而实现一体化设计；另一方面，为应对房地产业的周期性波动，部分建

筑设计企业正在逐步开辟专业化设计的新领域，努力增加工业、园区、医疗、文教等在内的非地产板块设计业务份额。而

随着我国老龄人口增加、低生育率和家庭小型化趋势的逐步形成，与之相应的独居、小面积、紧凑、适老等元素亦将成为

建筑方案设计研发和创意的新主题。此外，包括办公楼、酒店、园区物业等在内的商业性房地产在新的一轮经济周期中往

往更早恢复，在公共建筑领域能力较为突出的设计企业亦将随之在整个建筑设计行业中获得先期恢复的优势地位，因此，

日益关注设计企业在住宅和公共建筑领域设计能力的综合平衡，也是建筑设计行业转型发展的重要趋势。 

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自 2021 年下半年起，国家逐步调整了金融及行业调控政策。2023 年 7 月，中央

政治局会议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房地产自身发展规律作出了“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论

断，由此正式成为房地产业调控政策变化的转折点，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拉开新一轮帷幕。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

切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因城施策

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并重点提出“三大工程”：加大

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盘活改造各类闲置房产；由此推动了住

房保障体系、租购并举、盘活存量、完善金融财税配套制度、预售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三大工程”将成为房地

产领域指向未来增量市场的新投资增长点，并有望成为 2024年及未来年度稳投资、促消费的重要抓手。根据广发证券的测

算，2024 年“三大工程”对地产投资规模的贡献预计可达 0.93 万亿元，并将拉动地产投资约 7.8 个百分点。在中央政策

定调的基础上，各地纷纷因城施策开启了政策工具箱。2023年 8 月以来，多个核心城市连续落地执行“认房不认贷”、优

化限购和限售政策，加快落实“三大工程”的推进工作。广州发布了“城中村改造条例征求意见稿”；深圳集中开工 13个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房源合计 1 万余套，总投资约 125亿元；杭州已储备“平急两用”项目 116 个，总投资 770.35亿

元；国家开发银行还在福州落地了全国首笔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贷款。目前，大部分城市已按要求报送了 2024 年保障性住房

的建设计划和建设项目，上海、济南、青岛、福州、长沙等不少城市已完成项目开工。2023 年 12 月国开行、进出口银

行、农行净新增 PSL3500 亿元，作为期限与成本适配的政策性贷款，PSL 的投放亦将为“三大工程”提供资金支持，加快

相关项目的建设进度。随着宏观政策环境的日益趋暖、置业意愿的改善，以及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中村改造的加速推进，

房地产市场有望在未来逐步筑底企稳。因此，从总体上看，房地产及其上游建筑设计行业长期稳健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并未

改变。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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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21 年末 

总资产 3,235,370,254.35 3,300,482,250.17 -1.97% 3,584,200,62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81,236,778.63 3,092,876,057.81 -0.38% 3,180,068,142.25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21 年 

营业收入 379,446,519.79 508,160,845.86 -25.33% 955,373,65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68,459.85 20,807,915.56 -62.19% 304,004,64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064,974.98 9,345,057.36 -271.91% 279,406,562.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105,904.11 56,294,663.28 104.47% 101,721,947.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15 0.1626 -62.18% 2.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15 0.1626 -62.18% 2.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6% 0.67% -0.41% 12.97%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3,081,570.43 71,297,352.53 84,916,020.49 160,151,57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552,624.50 -31,015,263.49 12,256,208.45 35,180,13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941,212.29 -34,560,998.42 5,789,993.87 26,647,241.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456,708.79 5,927,848.84 32,331,858.31 63,389,488.1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16,332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15,678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尤

埃投资

中心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2.93% 42,155,520.00 42,155,520.00 不适用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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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

合伙） 

施泽淞 
境内自

然人 
11.22% 14,358,528.00 14,358,528.00 不适用 0.00 

余志峰 
境内自

然人 
11.22% 14,358,528.00 14,358,528.00 不适用 0.00 

叶阳 
境内自

然人 
11.22% 14,358,528.00 14,358,528.00 不适用 0.00 

潘允哲 
境内自

然人 
2.10% 2,692,224.00 2,692,224.00 不适用 0.00 

杨立峰 
境内自

然人 
2.10% 2,692,224.00 2,692,224.00 不适用 0.00 

张晟 
境内自

然人 
2.10% 2,692,224.00 2,692,224.00 不适用 0.00 

陈磊 
境内自

然人 
2.10% 2,692,224.00 2,692,224.00 不适用 0.00 

张良 
境内自

然人 
0.33% 422,469.00 0.00 不适用 0.00 

李志鸣 
境内自

然人 
0.20% 25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施泽淞、叶阳、余志峰、陈磊、张晟、杨立峰和潘允哲为一致行动人，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

股股东宁波尤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施泽淞、叶阳、余志峰、陈磊、张晟、杨立峰和潘允哲

实际控制的企业。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本报告期新增/

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融通

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李志鸣 新增 0 0.00% 250,000 0.20% 

罗芳荣 退出 0 0.00% 0 0.00%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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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以增资方式参股高端商业空间设计咨询企业 

为了拓展主业经营，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需要，公司于 2022 年 12月 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增资方式参股上海缇濮空间设计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 712.8549 万元向上海缇濮空间设计有限公司进行

增资，并取得其 30%的股权。该参股公司已于 2023年 1月 11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收购城乡规划业务企业的股权 

为了拓展主业经营，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需要，公司于 2022 年 12月 2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收

购广州维深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65%股权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合计人民币 412,434.27 元向王潇文、叶绵海购买广

州维深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合计 65%股权。该控股子公司已于 2023年 2月 3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报告期内，广州维深

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由广州市迁移至深圳市，名称变更为“深圳市尤安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

于 2023年 6月 29 日就该等工商变更登记事项核发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3、设立控股子公司 

为了拓展主业经营、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需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与非关联法人上海派沃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设立上海尤安派沃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其中公司认缴人民币 51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上海派沃建筑装

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认缴人民币 49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9%。该控股子公司已于 2023 年 4月 6 日完成设立。 

4、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 

公司于 2023年 8月 12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上海以太照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30%

股权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 元向非关联自然人曲涛收购上海以太照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30%股权。本次股权

收购完成后，上海以太照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项交易事项已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全部完成。 

公司于 2023年 10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上海优塔城市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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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股权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合计人民币 1 元向非关联自然人贺炜、禹超瑾收购上海优塔城市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合计 40%股权。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上海优塔城市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项交易事项已于

2023 年 11 月 7 日全部完成。 

5、不动产过户 

公司于 2022年 12 月 1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上海市虹口

区四川北路 71号 2 幢全幢房地产司法拍卖的议案》，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以不超过人民币 56,000 万元的金额，参与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 71号 2幢全幢房地产的司法拍卖。公司于 2022年 12 月 22 日以人民币 50,477.7096 万元的价格竞

得该等不动产的所有权，并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收到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成交确认书》《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执行裁定书》及《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公司根据上述文件办理相关产权过户及权证登记手

续等事宜。公司已于 2023年 3月 17 日取得了由上海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颁发的相关《不动产权证书》。 

6、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公司及子公司上海尤安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优塔城市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尤安一合建筑设计事务所有

限公司、上海以太照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于 2023年 3月 16日收到《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其中，公司和上海优塔城市规

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系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期满后所进行的重新认定，其他子公司则系高新技术企业的首次认定。根据

《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上述企业自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起连续三年内，可

享受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7、增加经营范围 

结合当前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公司于 2023年 3月 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3年 3月 29日召

开了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该等工商变更登记

及章程备案手续已于 2023年 4月 7 日完成，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智

能化系统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图文设计制

作；物业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利润分配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2022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28,000,000 股

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该次利润分配事项经 2023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 2023年 5月 18 日召开的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23 年 6月

6 日实施完毕。 

9、债务重组事项进展情况 

为减少应收账款的坏账损失风险，防范因房地产市场调整产生的下游客户流动性危机带来的应收账款信用风险，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行债务重组的议

案》，独立董事亦对该项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与包括绿地控股、保利集团、大众置业、融创中国、中国金

茂、中粮集团、宝能集团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上述企业以下合称：债务重组人）进行债务重组。债务重组人以其开发建设

的总计建筑面积 17,213.35 平方米的 144 项已建成和在建商品房（含住宅、公寓、商办用房、停车位等，以下统称“抵债

房产”）作价 295,054,653.60 元（已含增值税），用以抵偿其所欠付公司的设计咨询费合计 294,955,791.60 元，差额

98,862.00 元由公司以现金方式结付。目前，该等债务重组事项正在积极推进中，具体内容请参见《2023 年年度报告》

“第六节 重要事项”之“十六、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部分。 

10、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尤安曼图因业务开展需要，预计 2023 年下半年度与关联人曼图室内发生总额不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的日常关联交易，由曼图室内向公司及尤安曼图提供部分由公司及尤安曼图承揽的设计总包业务的室内设

计及咨询服务。截至报告期末，该等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未实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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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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